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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编写《荣县民政志》的人员有：程永章、

刘义文、李一高、邹星长，唐万元、李学良、代盂

奎、吴述宣、虞吉舟，张世玉、吴建明，郝修权．

胡文元、刘衍崇。



座落在富东乡境内之荣县火葬场。



富北乡民政助理员张德安正在办理婚姻登记。



富南乡幸福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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座落在城郊东的县殡仪馆。



县中医院医护人员为福利院老人进行健康检查。

§





座落在城郊东的县民政建材厂工场。



火葬场花园一角

火化问正开炉化尸

l●-FL●!}}}。Ir■■．-rl



望佳乡插旗村脱贫致富户邱瑞华一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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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—JL．

日

1984年夏，为编写《荣县民政志》作准备工作，我们通过查阅2000余卷历史档案，开座

谈会，拜访老同志，往返雅安、内江等省，市有关部门和单位，摘抄、记录了lzo余万字的

资料。|986年夏开始试写，坚持详今略古的原则，记述了1912年至1985年这74年间的荣县民

政工作史，经五次修改、补充，座谈，局党组和行政集体审定后定稿的。

在封建王朝和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民政工作是一部“民之憔悴虐政弦的历史。中华人民共

和国成立之后，民政工作起了本质的变化，把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关怀落到实处，体现了

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为总结民政工作的历史经验，使民政工作承前启后，更加完善，为

“四化，，建没服务。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在纲目设置上分出：大事记、机构沿革，基层政

权建设、优抚安置、社会救济，殡葬改革，婚姻登记、行政区划、事业费管理，人物、杂记

等九章，二十六节，序言、凡例、概述和编后记。

《荣县民政志》是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，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，坚持

实事求是，突出民政工作的特点，进行科学编纂而成的，也得到上级党政的支持和县志办的

协助，在此表示谢意。由于时间和占有资料的限制，难免欠妥之处，请领导和同志们指正。

|。



凡

一、本志为独立的专业性部门志。较全面、

旨在为各级党政及民政工作人员提供便于查考，

例

系统的汇集，记述民政工作的历史与现状，

实羽的系统资料，为“两个文明"建设服

务。

二、本志记事从19Iz年(中华民国元年，下称“民国”)开始，适当追溯以往的历史，

但因民国时期资料奇缺，故以记述中华人民共曩l团成立后荣县民政业务的各项事类为主，下

限至1985年。

三、本志资料来源予四川省档案馆、内江市档案馆、荣县档案馆所存案卷，部份来自I：I

碑和征集资料。

四、本志纲目按横排竖写，体现特点的原则，分章节目的办法编辑。

五、本志采取志，表、图、记、录几种表达形式，以志为主的编写方法记述，统计表

随文穿插，以利对照；力求首事必录，大事必述，要事不漏，锁事不记，遵循“洋今略古"

和“生不立传，，的原则编撰。

六、本志文中数字统用阿拉伯字，目次和部份不便用阿拉伯字之处，采用汉字、阿拉伯

字混用。

七、凡属人物称谓，本志文中一律直书姓名，不冠职务及褒贬之词。

八、引用的资料，一仍其旧，不件更攻。

九、术志巾文字及铄点符号，统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使用。

十、本志采用语作文，记述体表达，力求筒明扼要，通俗易懂。

十一、志书以杂记殿后，除记述信访、土地征Jfj少量事录外，主要在于辑存重要文献资

料，以备杏考。



概 述

荣县位了四川省I有邴，自贡市西北部。全县东西长60．2公!曼，南北宽55．1公里，而积为

1953平方公旦!。

民国时期，荣县隶属四川省第二行政督察区资中专员公署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隶

属内江专区，1978年4月改属自贡市。现辖7区l镇70乡(镇)，587个村，5001个村民组。县

人民政府驻旭阳镇。

全县1985年末有1 93601户，其中农业户179993户I总人口832596人。其中农业人口

75382 1人。民族主要为汉族，还有回、藏等兄弟民族。

民固元年(191 2)，县政府(以下称“县府，，)设民事股，后称第一科，再后称民政

科。38年的历史n、J期中，主管地方行政、行政区划、地方官吏任免、户籍，选举、地方自治、

账灾、济贫、慈薛、自来水和不属其他部门管的民营公用事业。张j占高、尹农、冷天庆等

1 1人先后担任过科长、副科I乏。任职期中，他们在户籍管理、办理仓储，慈善救济，养孤育

婴，安抚抗日将士家属，反映备类灾情等民政事务巾做过一些工作。

1949年12月6月荣县解放，成立荣县人民政府的同耐没立民政科，1954，：]Z称荣县人民委

员会民政科，1938ji三称荣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组民事组，l 973：F称四川省荣县民政局，

1984年后称荣县民政局。

管理业务范围足优抚、救灾救济、殡葬改革，婚姻登记。行政区划、土地征用、基层政

权建设、人事安排、选举、劳动力调配、就业安置、卫生保健等项、№务。其后增没卫生、劳

动、人事、城建等机构后，部份业务先后划出。

范荣华、兰其卫、程永章等23人，先后担任过正、副科长，正剐组I乏，正、副局长。他

们中有的在职二十余载，为民政事业作出了贡献。

随着事业的发发，19881午9月民政局成立了优、社牧、秘书股，以适应工作的需要。

1 950年，民政科接管了生产教养院，原名孤儿院，建于民国14年，即925年。1955年奉

令并于内江市生产教养院。19599城关镇做老院成立，1981年改称福刊院后由民政局接管。

1985年末，全县城乡有福利院29所，院民320人。

为收容流浪乞讨、生活无着之人员，执行救济．敦育、改造和遣送安置竹方针。县收容所

自50年代至1985年末先后收容、教育，遣送了数以千汁的流浪乞讨人员，不少人改掉旧习，

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。 ．

生产自救，使城乡民政对象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，获取一定的收入，从而攻善自己的衣

食住行条件。60年代开办社会福利厂、场、组、店等民政福刊生产，70年代称街办工业，80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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